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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 
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泉州市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 

2021年 3月 17日 

 

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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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，加强

职业病防治工作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间协调合作，进一步提升工

作整体效能，解决职业病防治领域重大问题，快速处置群体性职

业病危害事故，形成职业健康监管合力，现建立我市职业病防治

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 

一、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

政府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统筹协调全市职业病防治

工作；督促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政策。 

（二）研究分析全市职业病防治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研究拟定

加强全市职业病防治的重大政策措施，向市委、市政府提出建议

意见，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三）建立信息通报和发布机制、职业健康“三同时”协调

机制、职业病危害监测预警机制和重大事件联合督查机制。 

（四）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执法、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，协调

指导地方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。 

（五）协调解决职业健康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并议定解

决的办法。 

二、联席会议组成单位 

联席会议由市卫健委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发改委、教育局、科

技局、工信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、



 

— 3 — 
 

应急局、国资委、市场监管局、医保局、总工会等 16个部门（单

位）组成。 

联席会议由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，各成员单位

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（名单附后）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

需要调整成员单位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

在单位提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 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卫健委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办

公室主任由市卫健委 1名分管负责人兼任，副主任由市人社局、

卫健委、总工会 1名科级干部兼任，其他成员单位 1名科级干部

为办公室成员。 

三、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

（一）市卫健委 

1.协调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，组织拟定职业病防治规划和计

划，制定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相关政策、标准并组织实施。 

2.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、专项调查、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和职

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。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统计和调查分析。 

3.组织指导用人单位职业卫生防护工作，督促用人单位依法

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，切实履行职业健康综合监管职责。 

4.开展重点职业病危害治理，组织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监督

检查，依法监督用人单位贯彻执行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方针政策情

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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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指导市、县两级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，健全职业

健康检查机构、职业病诊断救治与鉴定技术支撑机构。 

6.组织开展职业健康宣教、培训、科研。 

（二）市委宣传部 

协助指导相关部门开展职业病防治公益宣传教育活动，按照

相关规定，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曝光。 

（三）市发改委 

负责将职业病防治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

及时将投资项目的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信息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

批监管平台实现信息公开。 

（四）市教育局 

1.负责全市教育系统的职业健康监管工作。监督、指导各类

学校（含幼儿园，但技工学校、职业培训机构除外）、教育系统其

它企事业单位和校办企业的职业健康工作。 

2.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教学所用的辐射材料、化学药品、生

物制剂、器具和有毒有害废物建立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并加强管理。 

3.负责统筹推进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及职业健康相关学科专

业建设，加强职业病防护和职业健康相关专业人才培养。 

（五）市科技局 

将职业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等纳入市科技发展专项相关计

划，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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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市工信局 

1.及时将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立项、核准文件，通过

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卫健、人社、住建等职业病防治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信息共享。 

2.负责督促民爆物品生产销售、煤矿行业等职责范围内用人

单位依法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，对本行业用人单位职业病防

治工作进行指导、检查。 

3.配合卫健部门共同督促冶金、有色、机械、建材、轻工、

纺织等行业用人单位依法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。 

4.配合组织开展民爆物品生产销售、煤矿行业职业病防治宣

传教育工作。  

（七）市民政局 

负责将用人单位不存在或无法确定劳动关系，且符合条件的

职业病病人及其家庭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最低生活保障及临

时救助范围。 

（八）市财政局 

统筹预算资金，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；加

强对职业病防治各项经费管理使用的监督指导，提高预算绩效管

理水平。 

（九）市人社局 

1.指导技工学校、职业培训机构的职业健康工作。指导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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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、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职业病防治知识和技能教育培训。 

2.负责劳动合同制度、工伤保险制度实施的监管工作，督促

用人单位依法参加职业病工伤保险，签订劳动合同，履行职业病

危害合同告知义务。 

3.依据职业病诊断结果及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做好职业病病人

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的保障工作。 

（十）市生态环境局 

1.依法对大气、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、核与辐射等环境污染

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 

2.将与放射性污染防治有关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列入全市核安

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规划。 

3.加强我市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建设。 

（十一）市住建局 

1.负责指导各地督促房建、市政工程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

监理单位等职责范围内用人单位认真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。 

2.对本行业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指导、检查。 

3.指导各地组织开展具有行业特点的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工

作。 

（十二）市应急局 

1.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中发现企业存在职业健康方面有重

大隐患的，及时抄送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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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与工业企业急性中毒事故调查处理。 

（十三）市国资委 

1.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，指导督促市属企业贯彻落实

党和国家的职业病防治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等。 

2.指导督促市属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，督促市属企

业主要负责人落实职业病防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企业职业病防

治责任制。 

3.参与或组织开展对市属企业职业健康工作的检查、督查。 

4.督促市属企业加强统筹规划，将职业病防治纳入企业中长

期发展规划，保障职工职业健康。 

（十四）市市场监管局 

按照职责分工依法配合有关监管部门开展职业病专项整治。 

（十五）市医保局 

负责指导各地按政策对有关部门认定提供的用人单位已经

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属于医疗救助对象范围的职业病

病人开展医疗救助。 

（十六）市总工会 

1.负责依法对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群众监督，

参与职业健康监督检查和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。 

2.组织开展群众性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职工自我

防范意识，反映劳动者职业健康方面的诉求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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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 

四、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

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集人主

持，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

方面，同时抄报市人民政府。 

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加强职业病

防治工作的有关问题,积极参加联席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

事项。要互通信息、密切配合、相互支持、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

联席会议的作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

跟踪督促落实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 

 

附件：泉州市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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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泉州市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
 

召集人：叶一帆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

成  员：谢庆凤  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 

陈小宝  市发改委副主任 

谢细财  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、市教育工会主席 

孙中虎  市科技局机关党委副书记、四级调研员 

黄海平  市工信局三级调研员 

        颜建安  市民政局二级调研员 

        王庆福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龚时荣  市人社局副局长 

        林庆梅 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

        叶向荣  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 

        吴光腾 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 

        黄西洋  市应急局副局长 

        周俊杰  市国资委党委委员、四级调研员 

        林梓杰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 

        陈  颖  市医保局副局长 

        江永清 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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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卫健委。   

 


